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绩效自评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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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概况

（一）项目背景

根据《深圳市坪山区机关事务管理中心职能配置、内设机构和人

员编制规定》（深坪办发〔2019〕45号），深圳市坪山区机关事务管

理中心（以下简称：我中心）是承担机关事务管理职能的区政府直属

行政事务机构，主要职能包括“负责区机关办公物业、值班用房的分

配和管理、统筹全区公共机构节能工作和区机关办公用房规划，监督

管理区机关办公场所物业服务；负责区机关自有物业办公场所的安全

保卫和消防安全监督、检查工作”。根据上述职能，我中心内设物业

部，承担区机关物业服务监督管理等相关工作。

为落实上述工作职责要求，我中心设立物业管理费项目，每年安

排预算经费用于区委办公场所的正常运转，包括办公楼物业管理费及

设施维修维护等。2021年物业管理费项目年初预算数3,196.31万元，

由物业部负责项目实施。

（二）项目内容

根据部门工作规划，我中心紧密结合部门基本职能，组织实施了

2021年物业管理费项目。从项目管理对象上看，物业管理费项目的主

要内容包括：区委区政府、区府二办、三办、坪山区税务联合办公楼

（旭丰楼）区直机关部分、国检综合实验楼、红楼等地的物业服务，

以及大楼弱电配件及零星维修维护等。

（三）项目管理及监督情况

在物业管理费项目实施职责分工方面，我中心物业部负责项目具

体实施，包括组织开展项目相关的业务工作，提出项目采购需求，按

采购程序确定供应商并签订采购合同，督促供应商按约定履行合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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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项目经费报销事宜。财务部负责对物业管理费项目经费报销凭证

进行审核，同时根据审批通过的经费报销单办理资金支付并报国库支

付中心进行账务处理。为保障物业管理费项目的有效实施，我中心于

2021年对原《坪山区机关工作证件管理制度》进行了修订。在财务管

理方面，我中心制定了《机关事务管理中心财务管理制度（修订）》

《机关事务管理中心采购管理办法》《坪山区机关事务管理中心固定

资产管理制度》等管理制度。在物业管理费项目实施监督方面，我中

心通过每日例行巡检、每月抽查的方式，对物业服务进行监查；通过

开展预算绩效运行监控、财务审核等工作实施内部监督。

（四）项目资金管理情况

1.项目预算安排及执行情况

物业管理费项目年初预算3,196.31万元，调整预算数3,225.18万元，

预算调整调剂率为0.90%，预算编制比较准确。项目实际支出3,225.17

万元，预算执行率为100%。

2.项目资金管理情况

我中心严格审批项目支出，各项经费支出必须按照《坪山区机关

事务管理中心财务管理制度》，按规定的支出范围和标准执行。对于单

项业务在10万元（含）以上的经费支出，需呈分管领导和中心主要负

责人审批后，提交党组会议审议，审议通过方可执行。项目实施过程中

各项经费支出按制度得到有效执行。

（五）项目绩效目标及实现情况

1.项目年度绩效目标

物业管理费项目年度绩效目标为：（1）做好区机关办公楼物业管

理和安全保卫工作，确保机关工作正常运转。（2）规范办公用房管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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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化物业服务水平，提升办公区环境品质。具体目标如下表：

2.项目绩效目标实现情况

物业管理费项目绩效目标实现情况：（1）物业7处，全部在管理

范围；（2）建筑物日常维修养护实现建筑物本体完好率98%以上、室

外场地、道路完好率98%以上；（3）客服、保洁、绿化人员以日8小时

工作并提供日常和节假日加班保障工作时效；（4）成本控制在预算内，

未超支；（5）保障物业正常运转；（6）在管物业范围内公共设施设

备的可持续使用水平持续上升；（7）物业服务满意度调查评分平均

88.67分，达到85分以上。

二、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分析

（一）从项目决策角度分析

物业管理费项目属于我中心履职所需支出，立项依据充分、程序

规范，具有实施的必要性。根据深圳市坪山区机关事务管理中心职能

物业管理费项目支出年度绩效目标表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

产出指标

（50 分）

数量指标 物业管理范围 在管物业 7 处

质量指标 建筑物日常维修养护

建筑物本体完好率 98%以上、

室外场地、道路完好率 98%
以上

时效指标 客服、保洁、绿化人员工作时效
8 小时工作并提供日常和节

假日加班

成本指标 成本控制情况 ≤年度预算指标

效益指标

（40 分）

经济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

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物业正常运转 正常

生态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

可持续影响
保障在管物业范围内公共设施设备的

可持续使用
持续上升

满意度指标 物业服务满意度
物业服务满意度调查评分 85

分以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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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置、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》（深坪办发〔2019〕45号），本项

目是我中心职责范围内需开展的工作，同时符合贯彻落实《机关事务

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621号）、《深圳市机关事务管理办法》（市

政府令第276号）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。

（二）从项目管理角度分析

物业管理费项目由我中心物业部主要负责。物业部各项职责分工

清晰合理，人员配备充分且具有办公楼管理工作要求的相关知识和技

能。物业部内部明确了人员工作分工，各工作人员分工负责办公楼管

理各项工作；我中心配备采购人员、合同管理人员、财务人员，按职

责分工负责对采购申请事项、合同签订事项、经费报账事项进行审核

把关，并按规定办理资金支付和账务处理。在项目服务供应商选择方

面，2021年物业服务费项目涉及的采购事项，均严格按照我中心采购

管理制度规定确定中标供应商，中标供应商资质能力均符合承接项目

的相关要求。在项目组织实施方面，我中心物业部通过与中标供应商

签订项目服务合同，约定项目服务的具体内容、方式、成果及相关要

求，并严格按照合同约定的工作内容、方式和时间组织实施，定期对

项目实施情况进行检查，不断优化、完善项目实施工作。项目实施完

成后，我中心按规定组织开展项目验收工作、出具验收证明，并对项

目涉及到的相关资料进行妥善保管。

（三）项目绩效分析

2021年物业管理费项目全年预算数3,225.18万元，全年执行数

3,225.17万元，执行率100%，项目整体工作完成满意度高、效率达标。

通过实施物业管理费项目，按时缴纳物业管理费，及时开展零星修缮

及设备设施购置，有效保障了区委大院机关单位正常办公。通过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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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业管理费项目，开展草坪养护和花灌木养护，如拔除明显杂草、修

剪草坪、病虫害消杀及松土除草等工作，有效提升了区委大院环境品

质。2021年物业服务满意度调查中，区委区政府办公楼物业服务综合

满意度得分为87.30分、区府二办物业服务综合满意度得分为90.12分、

红楼物业服务综合满意度得分为88.58分，均在目标值85分以上。

三、主要经验及做法

一是组织开展安全和消防应急知识培训40次、消防演练36次、防

恐防暴应急演练38次、物业安保培训43次，切实提升物业安保工作人

员业务水平。

二是制定《2021年机关事务管理中心调研课题实施方案》，围绕

加强物业管理等7个方面开展课题调研，增强理论水平，提升工作的深

度、高度和广度。

三是开展满意度调查，及时掌握项目实施效果，为进一步提升机

关物业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作参考。

四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

在项目绩效管理工作中，部分预算项目绩效目标的指标设计及目

标值设定还不够精细，在后续年度预算绩效目标设定时应予以充分研

究。

五、相关建议和整改措施

在后续的工作中，我中心将进一步加强绩效预算管理，蓄力绩效

目标编制能力培养，实现精确目标编制，进一步增强项目绩效管理意

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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